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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浦迈”、“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32 号）。 本次发行采用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49.5082 万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307.426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79.7637 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
13.65%。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7.6625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247.144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7%； 网上发行数量为
522.6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3%。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共 1,769.7445万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80.20元 /股。
根据《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4,065.0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177 万
股） 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70.1445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47%，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699.6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53%。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293174%。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T+2
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
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8 月 26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
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
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

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限售期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4.8129 59, 999, 945.80 0.00 24个月
富诚海富通奥浦迈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04.9508 164, 370, 541.60 821, 852.71 12个月

合计 279.7637 224, 370, 487.40 821, 852.7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奥
浦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608, �1608, �6216
末“5”位数 88358, �38358

末“6”位数 107797,�232797,�357797,�482797,�607797,
732797,�857797,�982797,�246825

末“7”位数 8249224, �3249224, �017909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3,99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奥浦迈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
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
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15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66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2,736,9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890, 360 69.07% 7, 600, 068 71.02% 0.04020434%
B类投资者 3, 540 0.13% 14, 223 0.13% 0.04017797%
C类投资者 843, 040 30.80% 3, 087, 154 28.85% 0.03661931%

合计 2, 736, 940 100.00% 10, 701, 445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零股 1,199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配售给“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 A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
量最大、 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
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T+3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
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
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4344、021-2315456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6 日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１０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２，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２５．００％，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公开发售其所持股份。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时，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３５万股，占初始发行数量５％，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７９５．５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６９．５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数量的３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
在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Ｔ＋２日）刊登的《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嘉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０４３３
末“５”位数： ００４６９，１２９６９，２５４６９，３７９６９，５０４６９，６２９６９，７５４６９，８７９６９
末“６”位数： ６１３６２４，１１３６２４
末“７”位数： ９０６６８９９，１０６６８９９，３０６６８９９，５０６６８９９，７０６６８９９
末“８”位数： ７８５６２５６２，２８５６２５６２
末“９”位数： ０５３７５９８７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１９，４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
股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２，０００．００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９５２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２．６９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００．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０．０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７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根据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３２２．７５０６１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即４０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３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９７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２５３７８００％，申购倍数为５，４７８．３１７３７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
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８月
２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及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２．６９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
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
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监会令［第１６７号］，以下简称“《注册
管理办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
以下简称 “《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深圳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２７９号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实施细
则》”）、《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
号，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以下简称“《注册制
下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有关股
票发行上市规则和最新操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１９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４８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３，５８５，１８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

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
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１０８，９４０ ５８．８２％ ７，３７８，１５２ ７１．６３％ ０．０３４９８６５２％
Ｂ类投资者 ８，０１０ ０．２２％ ２３，０１１ ０．２２％ ０．０２８７２９３８％
Ｃ类投资者 １，４６８，２３０ ４０．９５％ ２，８９８，８３７ ２８．１４％ ０．０１９７４２３０％

总计 ３，５８５，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

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９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力锂能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５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１２，１９８．２３０７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３，０５０．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的

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
修订），天力锂能所属行业为“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截至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Ｔ－４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２８．１１倍。

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Ｔ－４日），可比上市公司平均静态市盈率（扣非后）为
６３．７３倍，具体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２０２１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后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２０２１年）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２０２１年）

容百科技 ６８８００５．ＳＨ ２．０１９５ １．７９１７ １２５．１０ ６１．９５ ６９．８２
当升科技 ３０００７３．ＳＺ ２．１５４０ １．６２６７ ９６．６８ ４４．８８ ５９．４３
长远锂科 ６８８７７９．ＳＨ ０．３６３２ ０．３５３７ １９．１１ ５２．６２ ５４．０３
振华新材 ６８８７０７．ＳＨ ０．９３１５ ０．９０９８ ６３．９９ ６８．７０ ７０．３３
厦钨新能 ６８８７７８．ＳＨ ２．２０７５ ２．０３７６ １３２．４７ ６０．０１ ６５．０１

平均值 ５７．６３ ６３．７３

数据来源：ｉＦｉｎｄ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

本；
注３：《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可比公司中，杉杉能源已在新三板终止挂牌，因此未纳入可

比公司估值对比。
本次发行价格５７．００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８１．９４倍， 高于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Ｔ－４日）发布的“Ｃ３９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２８．１１倍，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２０２１年扣非后静
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６３．７３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导致净资产
收益率下滑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新乡市牧野区新乡化学与物理电源产业园区新七街与纬七路交叉口东南角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３－７０７５９２８

传真 ０３７３－７０７５９２８

联系人 李洪波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８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０４５３９６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０８７６７３２

保荐代表人 李凯、马腾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6日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５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
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
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４８１９、９８１９
末“５”位数 ７３６５７、９３６５７、１３６５７、３３６５７、５３６５７
末“６”位数 ９４２２５６、０６７２５６、１９２２５６、３１７２５６、４４２２５６、５６７２５６、６９２２５６、８１７２５６
末“８”位数 ０４８２５９５０、５４８２５９５０、３６６７９２９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新巨丰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４９，１４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新巨丰
Ａ股股票。

发行人：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巨丰”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９２８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３００．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８．１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跟投。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３１５．００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１０３．０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９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６，３０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根据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９５５．０８０３３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
的整数倍，１，２６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８４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５７．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８０２７７６３％，申购倍数为３，８７５．５５１９５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及配售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４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２６２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９５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１０，６２９，０２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６，２０３，６７０ ５８．３７％ ２６，９１０，７５７ ７０．０３％ ０．０４３３７８７７％
Ｂ类投资者 ５３，３２０ ０．５０％ ２３１，２７４ ０．６０％ ０．０４３３７４７２％
Ｃ类投资者 ４，３７２，０３０ ４１．１３％ １１，２８７，９６９ ２９．３７％ ０．０２５８１８６０％

合计 １０，６２９，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４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１５５７３％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８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
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
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２６ ２３６７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山东新巨丰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６日


